青岛市勘察设计合同管理行业自律公约
各会员单位，各勘察设计单位：
    《青岛市勘察设计收费行业自律公约》自发布实行以来，对扼制我市勘察设计市场中的压价竞争，维护勘察设计单位合法权益和勘察设计市场秩序，提高勘察设计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仍有部分勘察设计单位违背行业自律公约，恶意压价竞争，签订“阴阳合同”，扰乱了勘察设计市场秩序，损害了整个勘察设计行业的利益。
    因此，市勘察设计协会根据行业自律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协商提出了《青岛市勘察设计合同管理行业自律公约》，并经全体理事会议决议通过，现予发布实行，全市及入青勘察设计单位共同遵守。
    一、各勘察设计单位在承接勘察设计任务时，应以书面形式与建设单位依法签订《建设工程勘察合同》和《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并按规定进行合同备案。
    二、合同中应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技术经济责任、勘察设计周期、勘察设计合同总价款及具体的支付阶段、每阶段的支付数额等。并在合同中明确，勘察设计单位将正式成果文件（勘察、设计文件）交付建设单位时，建设单位应支付的总费用不低于勘察设计合同总价款的80%。
    三、勘察设计收费应严格按照《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计价格[2002]10号）执行。
     四、各勘察设计单位在施工图政策性检查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建设单位提供项目勘察设计费收入发票及银行对帐单或进帐单的原件和复印件，交施工图政策性检查机构对勘察设计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查验。
     五、以上公约，共同遵守，互相监督，自律共裁。各合同备案机构应按照行业自律的要求进行合同审查，如有勘察设计单位违反上述公约内容，将不予以该项目合同备案通过，并记入该单位诚信记录，定期对外公布。同时该单位将自愿申请勘察设计资质降级或注销，同时停业整顿，两年内不得在青岛行政区域内承揽勘察设计业务。

